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壹号·天逸项目外幕墙设计服务合同
              门窗设计增补协议

甲方（委托人）：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3005542480325
乙方（设计人）：泰源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100766213456R
鉴于：甲乙双方于   年  月 日签订编号KYYH.66-QQ-021《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壹号·天逸项目外幕墙设计服务合同》（下称“原合同”）。
根据原合同设计任务相关的设计条件、设计图及其有关说明和要求，并结合工程的具体情况，双方协商一致，就原合同增加门窗施工图深化设计签订本补充协议。
一、门窗深化设计价格清单如下：
	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壹号·天逸项目外幕墙设计服务合同增补门窗深化设计价格清单

	序号
	分项名称
	门窗施工图深化设计（项/m2）

	含税 6 %设计费，单价
（元/项、元/m2）
	含税金额（元）
	说明

	1
	铝合金门窗
	7936.5234
	2
	15873.04 
	单价包干

	2
	百   页
	1180.461
	1.5
	1770.69 
	

	优惠后金额大写为：壹万柒仟陆佰肆拾叁元整，17643.00元（小写，下称“增加费用”）


备注：除本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外，不再额外产生其他任何费用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结算及支付方式。
2.1 结算方式：结算总价=固定单价包干*门窗深化设计面积。
2.2 支付时间：
2.2.1本补充协议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给乙方增加费用的20%作为定金；
2.2.2乙方完成施工图设计并提交全部图纸及相关资料（含电子文档）经甲方确认完成后，支付至增加费用的75%；
2.2.3门窗施工工程竣工验收合格，施工配合完成后，支付至原合同结算金额的100 %。  

乙方指定收款账户如下：
开户名称：泰源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开户银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自贸区分行
帐    号：1606 4101 0400 06123
如上述账户信息确需变更的，应提前五个工作日以书面方式进行通知甲方。否则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。
三、本补充协议一式柒份，甲方 伍 份，乙方 贰 份，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四、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盖章后生效。
五、本补充协议作为原合同的一部分，与原合同构成完整协议。除本补充协议明确约定的事项之外，其他事项仍应按照原合同的约定履行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甲方（盖章）: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  乙方（盖章）：泰源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法 人 代 表：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人 代 表：
或授权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授权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纳税识别号：914103005542480325         纳税识别号：91410100766213456R
开户银行：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开户银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          洛阳万豪中心支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司郑州自贸区分行      
银行账号：410311010160004001            银行账户：16064101040006123
日期：2024年10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4年10月   日


  

